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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搗「太空油」工場拘無業男
源頭打擊 檢電子煙彈加工工具等 今年至少3宗疑吸食後死亡個案

俗稱「太空油」的依托咪酯，被不法分子加工成液態，混入電子煙彈販售，並

巧立名目特別向青少年販售，損害吸食者健康及成癮。有關案件由2023年中起

呈上升趨勢，今年截至9月30日共有60宗涉及依托咪酯案及拘捕98人，其中

16人為21歲以下，目前至少有3宗疑因太空油導致的死亡病例，成為奪命「太

兇油」。警方毒品調查科日前首次針對製油源頭展開打擊行動，在長沙灣一工廈

單位拘捕一名青年，並在單位內檢獲約1.3公斤依托咪酯、200毫升液體依托咪

酯、362個載有液體依托咪酯的電子煙彈、加工工具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所謂「太空油」是一種非法混入有害物
質的煙油，一般透過電子煙產品吸食。太
空油沒有標準成分，但主要成分通常為一

種名叫依托咪酯，是按法例須醫生處方的麻醉劑。依托咪
酯屬《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第138A章）管制下的第一
部毒藥。非法售賣或管有太空油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
最高可判罰款10萬元及入獄兩年。
由於吸食太空油如同吸毒，特區政府除了不遺餘力地打

擊，亦透過立法加強對依托咪酯的管制。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日前在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為確保執法部門能

有效地應對相關形勢並提升阻嚇，早前公布的《行政長官
2024年施政報告》附篇提出須加強對依托咪酯的管制。
具體而言，局方建議將依托咪酯納入《危險藥物條例》

（第134章）管制，並已徵詢禁毒常務委員會及相關持份
者，目標於2025年上半年完成將依托咪酯列為危險藥物
（即毒品）。屆時非法管有或吸食、吸服、服食、注射含
有依托咪酯的太空油，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及罰款100萬
元，而販運或非法進口該等物質，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及
罰款5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毒品調查科總警司昨日表示，留意
到社會各界關注本港濫用太空油有上

升趨勢，警方加大執法力度，與本地、內
地、海外執法機構加強合作，適時採取行
動，由源頭堵截太空油流入香港。

首9個月98人涉太空油被捕
警方於今年首9個月拘捕98人涉太空油毒
品，相比2023年全年只有9人被捕有大幅上
升，而今年合共檢獲2.8公斤依托咪酯、510
毫升液態太空油，亦較去年全年0.6公斤急
增。有見及此，毒品調查科採取以情報主導
打擊行動，經過情報分析及深入調查之後，
鎖定一個位於長沙灣的工業大廈單位，相信
有人在上址將依托咪酯粉末，加工為液態太
空油，再注射入電子煙煙彈販賣。
10月31日，毒品調查科人員在目標工廈單
位截查一名從單位步出的青年，並在單位內
搜獲1.3公斤依托咪酯粉末，約200毫升液態
依托咪酯，362個裝有液態依托咪酯的電子
煙煙彈，以及一些加工用具。
被捕男子姓鄧（20歲），報稱無業，將被
暫控管有第一部毒藥罪，今日（2日）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毒品調查科署理警司湛
耀光形容，該太空油加工場環境簡陋，土法
製造的成品隨時令吸食者致命。
香港中毒控制中心毒理學參考化驗室顧問

醫生張耀君指出，依托咪酯的急性毒性，在
臨床上可見人身事故、交通意外、甚至被性
侵，有病人送院前已死亡，今年至目前至少
有3宗於香港發生、疑似因太空油導致死亡
的病例，詳細情況仍在調查中。
在慢性毒性方面，依托咪酯令身體荷爾蒙
不正常，皮質醇不足，影響身體對疾病及壓
力的反應，同時令女性雄性荷爾蒙變多，導
致皮膚變差，月經失調，更會令陰部變形。
依托咪酯作為入門級毒品，會令濫用者對其
他毒品的看法改變，增加接觸使用毒品社交
圈，改變大腦獎勵迴路，令他們更易接觸其
他毒品。

警方：混電子煙致吸食人數增
警方形容，太空油實為「太兇油」，可以
用電子煙吸食，容易被人誤會可輕易吸食，
以致吸食人數有上升，警告切勿吸食，並提
醒家長可以透過觀察子女有無怪異舉動，例
如抽搐等，以判斷有無吸食太空油習慣，並
盡早向警方及社工求助。
警方會繼續透過與社會不同界別及持份者
包括禁毒處、懲教署、教育界、社福界、非
政府機構、傳媒等的合作，向青少年及家長
推行禁毒教育和宣傳，加強大眾的禁毒意
識。毒品調查科亦已向全港學校發放有關太
空油的資訊懶人包。

話你知

爭取明年完成立法 依托咪酯納危險藥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配合明年上半年開始試行
的違例駕駛及泊車電子告票，警方與運輸署昨日公布向駕駛執
照和車輛牌照申請人收集電子聯絡方式的相關安排。由11月18
日起，市民新申請駕駛執照和車輛牌照等21項牌照或續牌時，
須提供和核實香港流動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作為電子聯絡方
式，以在未來接收香港警務處和運輸署的電子訊息，包括定額
罰款通知書。運輸署估計未來4個月有30萬人駕照及車輛牌照
將到期，將分批發信向他們詳細介紹提供及核實電子聯絡方式
步驟；預料未來一年將會發出80萬封信。

改變聯絡方式 須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
運輸署首席行政主任（牌照電腦計劃及牌照事務）李威儀表
示，由今年11月18日起，市民到運輸署申請牌證或續牌時，
必須提供一個可以接收短訊的香港流動電話號碼或一個可以接
收電子郵件的電郵地址，而相關的「電子聯絡方式」必須要以
一次性密碼核實，核實方式分別是網上申請，即時核實；或者
紙本申請後，到指定平台核實。將來如果聯絡方式改變，駕駛
者需要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作出更改。
運輸署預計，將向260萬人收集電子聯絡方式，其中50萬人同
時為駕駛執照持有人和登記車主。運輸署總行政主任周偉表示，
估計將會在12個月至16個月內完成收集登記車主的聯絡方式，
但由於駕駛執照有效期長達10年，因此呼籲駕駛者可在駕照到
期前，自行到運輸署網頁提供聯絡方式。如香港流動電話號碼或
電郵地址不正確或不常用，將未能接收警務處及運輸署的通知，
以致未能及時繳交電子告票罰款或隧道費，因而需承擔罰款或附
加費等法律責任。

以便未來接收電子「牛肉乾」等信息
警務處交通總部交通管理及違例檢控科（交通管理組）警司聶凱鵾表示，
駕駛者若提供流動電話資料便會收到SMS告票，若提供電郵地址則會收到電
郵告票；不論短訊告票或電郵告票，都會載有足夠資料，讓違例人士根據
有關該短訊或電郵清繳罰款。計劃初期會「雙軌並行」，除發出電子告票
外，同時繼續向違例者提供傳統紙本告票，以給予市民足夠時間適應。
警方提醒市民，警方及運輸署已登記參與「短訊發送人登記制」，所以
將來相關短訊會使用其以「#」號開頭的「已登記的短訊發送人名稱」發
出短訊（SMS），而警方及運輸署無論是發出電話短訊或電郵，也不會附
有任何超連結。此外，無論運輸署為用作收集電子聯絡方式而設立的網上
平台，或是警方未來為配合告票電子化而開發用作處理告票的網站，兩者
網址域名結尾均為「.gov.hk」。

●警方講述搗破太空油製造工場案件詳情及展示檢獲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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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曾報道太空油害人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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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聯同運輸署簡介收集電子聯絡方式的相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兩年前，
有港人被誘騙「賣豬仔」到東南亞，遭電騙
集團禁錮強迫從事非法工作。兩名本地青年
涉嫌誘使5名事主前往外地，承認一項「串
謀詐騙」罪，昨日在區域法院分別判囚36
個月及56個月，其中一被告另承認洗黑錢
罪被加刑28個月，總刑期84個月。法官林
偉權表示，本案罪行經過精心策劃，有計劃
及牽涉國際非法組織，法庭必須給予明確訊
息，涉足此類罪行必然面臨嚴重刑罰，其角
色和參與程度愈高，刑期會愈長。

馬姓被告另犯洗黑錢罪加刑28月

兩被告分別為31歲無業男馬智豪、24歲
男學生張敏懷，同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指
兩人於2021年某日至2022年8月某日在香
港，與其他人串謀詐騙某些會被誘使前往外
地的人士，即不誠實地向該等人士虛假地表
示有真實的就業、商業機會及/或其他機會
產生可觀的經濟報酬，從而誘使該等人士前
往其他國家。馬另涉洗黑錢案，他承認於
2020年11月25日至2021年6月4日處理中
國銀行賬戶內約698萬元犯罪得益。
法官判刑表示，本案是一宗非常惡劣的人口
販運案件，即使並非最嚴重的案件，但有其他
涉及更多事主或更不人道行為。案中5名事主

遭人誘騙離港，到泰國或柬埔寨等地後遭到禁
錮，被迫從事詐騙活動，或須家屬支付贖金才
獲釋。各事主受到暴力對待或威脅，其中患輕
度智障的吳姓事主受到最多虐待，雖然最終5
人得以回港，但事件必然會對他們留下陰影。
法官認為首被告馬智豪無疑在案中擔當重
要角色，故以7年作為量刑起點，由於他認
罪而減刑至56個月。次被告張敏懷屬同一
犯罪集團，雖其角色相對較輕，但張帶吳姓
事主前往機場時必然知道人口販賣一事，卻
仍對一名殘疾人士作出此等醜惡行為，遂判
其監禁36個月。馬另因涉洗黑錢罪加刑28
個月，總刑期增至84個月。

騙港人「賣豬仔」至東南亞 兩男分囚36月及56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在中
環蘭桂坊一帶安裝50組防罪閉路電視，並
在萬聖節首次使用「人流估算系統」，利用
影像分析技術，評估人群密度，決定是否提
早實施人流管制措施。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前
晚巡視蘭桂坊人潮及秩序情況，表示在閉路
電視加入「人流點算系統」後，確實協助到
警方做到更準確的風險評估，包括在哪些區

域人流較密，進行風險評估後作出人流疏導
的工作，今年人流較去年多，但秩序依然良
好。
蕭澤頤指出，該 50 組閉路電視及加入
「人流點算系統」，主要包括在哪些區域
人流較密，方便警方進行風險評估後，可
以作出更適切的人流疏導工作，目前運作
順利。

蕭澤頤：拍攝公眾地方 無需擔心私隱問題
他強調，引入人工智能系統，協助警方進

行人流點算，再配合閉路電視，更有效做好
人流管制，最終目的希望市民安全及歡度節
日，目前系統發揮良好功效。市民不用擔心
私隱會受侵害，因為閉路電視是拍攝公眾地
方。基本上所有私人地方會被遮蔽，安裝防
罪閉路電視完全合情、合法、合理。再加上
市民如果是守法的話，完全不需要擔心私隱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3年4月舉行九龍城潑水節，包括
YouTuber「勇狗」曾維誠在內的3名男子，以水槍射向3名警員及3
名無綫新聞記者，於早前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襲警及普通襲擊
罪成。裁判官陳志輝判昨日判刑表示，3名被告的背景及社會服務令
報告顯示，他們適合被判處社會服務令，但考慮到案件性質嚴重，
監禁是唯一合適選擇。由於所有被告經審訊後被定罪，沒有認罪扣
減，遂判各人監禁28天。
被告依次為27歲的士司機曾維誠、28歲文員葉嘉健和32歲紮鐵工

人袁子健，被控於2023年4月9日在九龍城賈炳達道與衙前圍道之間
一段的城南道襲擊執行正當職務的警務人員，即輔警警員6553、
8591和女輔警警員6605，以及襲擊男子吳家軒和李天耀。曾維誠和
袁子健另被控於同日同地襲擊男子譚永文。

須確保執法人員受保護尊重
陳官判刑表示，雖然案中警員及記者沒明顯及實際受傷，但記者

的眼及臉等部位被射水，承受一定程度的痛楚；遇襲警員當時身穿
制服，在眾目睽睽下被射水，法庭須確保執法人員受保護及尊重，
否則公眾利益就會受損害。
陳官引述法庭所索取的報告稱，被告適宜履行社服令，但即使案

發在特別日子，襲警罪等仍須判監。考慮到本案不涉暴動、拒捕及
或對抗，他就每項襲警及普通襲擊罪以28天和14天為量刑起點，因
應量刑整體性和事發經過時段，遂判被告同期執行刑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裝修工人在2021年7月1日銅
鑼灣兇徒刀刺警員案當晚，在連登討論區發布「下次應該插身體中
間小腸嘅部位」等留言，受審後早前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有意圖而
傷人罪成。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陳慧敏昨日判刑指，被告煽惑他人傷
害警員，「武力程度絕不輕微」，可導致警員身體受嚴重傷害甚至
死亡。被告在網上匿名犯案，行為可恥，刑罰須具阻嚇性，以保障
警方及社會安寧，防止同類罪行發生，終判其監禁24個月。
被告容昌明在案發時23歲。他被控於2021年7月1日，在香港

意圖使警務人員受嚴重傷害，而非法煽惑其他身份不詳的人非法
及惡意傷害該等警務人員。

煽動信息快速傳播 能釀嚴重後果
陳官判刑指，被告煽惑他人傷害警員，「武力程度絕不輕
微」，可導致警員身體受嚴重傷害甚至死亡，而連登為流行網上
平台，任何人均可瀏覽，即使被告不是公眾人物，帖文亦可以快
速傳播，可能會引來他人無知跟隨，後果可以很嚴重，即使無人
受煽惑亦不減其罪責。
陳官認為，被告在銅鑼灣刺警案後干犯本案，是正面挑戰警
方，尤其警方當時面對重大治安威脅。本案在網上發生，犯案者
掩飾身份會增加破案難度，被告以為匿名發表，以為會不被發現
及無須負上代價，行為可恥，而在網上發言煽惑他人容易仿效，
如不阻嚇將令情況失控，遂判其監禁24個月。

涉潑水節射水襲警察記者 3被告各囚28天 裝修工網煽襲警囚兩年 法官斥匿名犯案可恥

蘭桂坊「天眼」啟用點算系統 疏導人流功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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